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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威权和儒家主义的结合 

——简述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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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目的是从总体上去概括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从而指示出香港福利体制对内地的借鉴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前沿的英文文献，首先认为“福利国家”概念是应该被“福利体制”所取代。接着，利用福利体制

理论所蕴涵的评估维度（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和历史发展）来对香港进行分析。本文指出尽管存在一些“普

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威权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的结合使到香港福利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和家庭，导致不

能落实社会权利以及改善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在 CEPA 更紧密合作的背景下，内地需要根据香港福利

体制的特征汲取经验，做到“去劣取精”，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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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2003 年，中港双方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 CEPA）。

CEPA 的确立，原意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然而，2007

年和 2008 年的 CEPA“补充协议四”和“补充协议五”令人眼前一亮，提出了两地将在社

会服务范畴里进一步合作。两个补充协议的具体承诺是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以独资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形式举办老人或者残疾人的福利机构。2010 年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

议》指出，广东需要为这些香港背景的社会福利机构提供与内地民办社会福利机构同等的政

策。可以看出，粤港两地正在积极尝试，在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托养、康复等服务的同

时，也在探索香港服务提供者在粤举办福利机构的发展模式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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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会福利机构之外，社会服务的另一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人才——更依赖香港的

经验和支持。根据深圳社工协会的统计，截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香港督导共为深圳社工

提供了 26563 次个人督导、9693 次小组督导、953 次专业培训；组织社工前去香港参观学

习达 1274.5 小时；开展各类社工交流活动 162 次，直接培养指导深圳的初级督导、见习督

导、督导助理等各层级本土督导人才 220 余人[1]。据广东省民政厅透露，截止 2011 年 10

月底，广东各社工机构共聘请 130 多名的香港督导。例如，深圳于 2008、2009 和 2010 年

相继投入 700 多万、1000 多万和 900 多万元的资金聘请香港督导。另外，为了吸纳更多的

香港社工人才北上，广东省甚至打算先行先试，通过对香港社工进行国情培训的方式来认证

资格，取消香港社工考取内地资格证的要求[2]。 

 事实上，内地与香港在社会服务（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工作人才发展）上的合作仅仅是

一个开端；内地正在计划全面学习香港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例如，广州市提出：“学习借

鉴香港先进经验，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先行先试”，重点在“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增强社区服务和管理网络、增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功能等领域先行先试，力求在社会福

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社区建设、社区矫正、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政府购买服务、

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保障

市民享有各种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建设‘首善之区’打下坚实基础”[3]。由此

可见，香港社会政策——如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理念和经验将会对内地（特

别是广东）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下的研究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既然我们要学习香港先进的社会管

理经验，那么究竟它的社会政策有什么特点呢？在现行文献中，一方面内地学者对香港社会

政策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某一具体政策及其制度的描述，例如缓解贫困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制度[4]、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模式[5]、残障群体的社会支持等[6-8]。尽管这些研究都能详尽地向

内地介绍香港具体的社会政策，甚至还进行两地的比较，但是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从整体上去

概括香港社会政策的特点，特别是建立在已有的英文文献的成果。另一方面，内地学者关于

CEPA 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服务贸易[9-10]、法律及其效力[11]、大珠三角的区域发展[12]以及高等

教育的制度化合作等领域[13]。因此，CEPA 时代下如何使到两地社会政策的融合是一个亟待

研究的题目。 

为了从总体上去概括香港社会政策的特点以及提出香港社会政策对内地的借鉴意义，本

文通过回顾前沿的英文文献，作出以下的行文安排：首先要介绍“福利国家”概念是如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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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具体的社会情况而受到严重的质疑，从而被“福利体制”概念所取代。接着，利用福利

体制理论所蕴涵的评估维度来对香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香港福利体制的特点。最后，根据

香港福利体制的这些特点，本文尝试就CEPA背景下，两地日后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合作和学

习提出自己的见解。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整合一个理论框架，从总体上归纳出香港福利体

制的特点，从而为日后的CEPA合作以及内地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根据以及政策方向。 

 

二、 种族中心建构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在中文的表述中，总会在前面加上“西方”两个字。之所以把“福利国家”

和“西方”联系起来，原因是人们通常对“福利国家”有两个迷思：第一，只有“西方”发

达国家才能够大幅度地对福利的进行投入；第二，“西方福利国家”的高投入会导致国民高

水平的福利状态（well-being），也就是有着良好的福利后果。针对第一个迷思，即使西方学

者也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福利支出”当作为“福利国家”的标志[14]。表一列举出

一些国家或地区从 1960 到 2001 年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比例代表着这

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税收把经济成果转化为社会福利的能力。通过比较可知，日本的数

据一直与美国和爱尔兰相仿，甚至从 1999 年（15.1%）开始就已经超越这两个国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福利国家”不一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呢？还有，香港的

比例一直都是最低的，但是香港并不是和全部的“西方福利国家”没有可比性。例如在 2001

年，香港（11.7%）跟爱尔兰（13.8%）和美国（14.8%）的差距并不如跟澳大利亚（18.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1.9%）以及挪威（23.9%）那么明显。那么，为什么香港就不能像

爱尔兰和美国一样被认为是“福利国家”呢？由此可见，把“福利支出”当作为“福利国家”

的标志其实是一个不精准的定义，因为在实际中并不能找到一个显著并且永恒的门槛标准，

来区分“福利国家”与“非福利国家”。 

至于第二个迷思，“西方福利国家”的高投入是否会导致良好的福利后果呢？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公布的《2011 年人类发展指数》表明，东亚国家或地区花费了较低的福利支出，

却能在教育、医疗和生活标准方面达到可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较的后果。例如，日本（12）、



大珠三角论坛                                                                    2012 年第 2 期 

26 
 

香港（13）、韩国（15）、新加波（26）的排名仅次于德国（9）、瑞典（10）和瑞士（11），

而且都比英国（28）要高[16]。由此可见，福利开支并不与福利后果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或地区较高的福利开支是不代表它拥有较高的福利状态，从而使到这个国家或地区

够资格成为“福利国家”。 

 

表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和香港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5] 

 196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澳大利亚 10.2 17.8 18.0 17.7 17.8 17.5 18.6 18.0

爱尔兰 11.7 19.4 18.2 16.8 15.6 14.2 13.6 13.8

日本 — 13.5 13.7 13.8 14.5 15.1 16.1 16.9

挪威 11.7 26.0 24.9 24.1 25.7 25.8 23.0 23.9

美国 10.9 15.5 15.3 14.9 14.5 14.2 14.2 14.8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13.1 22.5 22.7 22.3 21.9 21.9 21.6 21.9

香港  8.3 8.7 9.0 11.3 12.5 12.0 11.7

 

通过破除以上两个的迷思，我们就可以知道从“量”（福利开支）上去定义“福利国家”

是有严重缺陷的。那么“福利国家”可以从“质”上去定义吗？Briggs 曾经对“福利国家”

作出这样的经典定义： 

       福利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有意地运用组织的权力（通过政治和行政），努力地

在至少三个方向上去修正市场力量的运作。第一，不管他们的工作或财产的市场价

值，保证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第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面对一定的“社会意外”

（如疾病、衰老和失业），减少不安全的程度；第三，确保所有的公民在没有身份或

阶级的区隔下，能够获得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公认的社会服务的现行最好的标准
[17]

。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福利国家”概念包含三种特征：第一，福利供给是“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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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角色，例如对疾病、衰老和失业的保护；第二，最低收入保障是“福利国家”的责任；

第三，每一个公民都能有资格获得和他人一样的社会服务，也就是普惠型主义

（universalism）的福利。但是，现实中的“西方福利国家”并不是都符合这些特征的。 

第一，国家的角色是可以多样，福利的提供者并不一定只有国家。Esping-Andersen 的

经典研究已经发现，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福利中的主要角色并不是“供给”。在以美

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中，国家是当个人和市场都失败后才进行介入，因此是“边缘的”；

在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体制中，国家是鼓励家庭、职业团体、教会进行福利供给，因此

是“辅助的”。另外，在现实的西方国家中，福利供给的途径可以是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体

制是以市场为主要途径；保守主义体制是以家庭、行业协会、教会为主要途径[18]。 

第二，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并不完全由国家保障，还取决于个人的责任。例如从二十

世纪 90 年代起，英美两国开始执行“工作福利”政策（workfare）。即使符合入息条件，贫

困人群还需要表现出寻找工作的意向，例如投递求职申请和面试；甚至被要求从事公益劳动

才能够继续领取社会救济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甚至于 1996 年签署法令，要求领取社会救

济 TANF①的时限不能超过五年[19]，希望借此来刺激领取者为个人负责，“积极”寻找工作，

从而减少领取救助金的人数。 

第三，并不是每个“西方福利国家”都建立起普惠型主义的福利。英国的医疗系统 NHS②

是普惠主义的典范；任何一个英国公民甚至外国人士在居留一定时期后只需支付少量的处方

费，就能获取医疗服务和药物。然而，美国的医疗系统却是以商业保险为主，政府补贴为辅。

1.63 亿 65 岁以下的人通过雇佣关系获得了医疗保险；另有 1800 万人在保险市场上自行购

买了医疗保险。在另一端，政府为 4400 万人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 6100 万的贫穷人口提供

医疗照顾制度（Medicare）和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然而，目前尚有占美国人口 15%、

4600 万左右的人缺乏医疗保障。即使最近的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也只是资助其中 3600

万人购买医疗保险[20]。很显然，这种以个人工作、收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医疗系统，是与

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为资格的普惠主义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个西方国家都能完全符合“福利国家”概念。更讽刺的是，即使符

合“福利国家”概念也未必能够被承认为“福利国家”。以香港为例。自二十世纪 70 年后，

香港就建立起与英国 NHS 相似的公立医院制度；推行九年甚至十二年的免费教育；大量兴

                                                              
①  TANF是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ed Families的简称。 
②  NHS是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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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共保障性住房；具备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标准的综合援助制度；政府还资助非营利机构

承担社会工作服务。这些制度大致上都吻合“福利国家”在“质”方面的定义，那么为什么

香港不能被成为“福利国家”呢？换句话来说，“福利国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Walker 和 Wong 承认,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模式与“西方福利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它们不能纳入到“福利国家”的原因是：“福利国家”从本质上是一个“种族中心的构

建”（ethnocentric construction）。这些“福利国家”的唯一共同点仅在于它们都是“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制度上都拥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议会式民主。这是为什

么同样具有较低的福利支出的日本能够一直作为亚洲的代表而进入“福利国家”的分析。另

外一个例子就是当韩国建立了民主制度、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也可以获得了“福

利国家”的一席之地[21]。 

综上所述，“福利国家”无论从“量”还是“质”上的定义都具有不足之处，其外延只

包括那些具有西式民主或市场机制的社会。像香港这样缺乏议会民主的地区，即使具备与“福

利国家”概念相符合的特征，仍会犹如种族歧视般地被西方学者所忽略。因此，理论上需要

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容纳不同的福利模式，而不是简单地以中西方划分。下文介绍的“福利

体制”理论就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 

 

三、 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体制 

 

上文已经论证过即使在“福利国家”内部，具体的福利模式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福利体

制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用三个维度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进行分类。为了与“福利国家”概

念相区别，Esping-Andersen 启用“体制”（regime）这一术语，并定义为：“一种体制是用

来指示这样一个事实：一系列法律的和组织的特征系统地交织在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中）

[18]p2。”通过这样的定义，福利体制理论就否定了“国家一定在福利供给中占主导地位”这

一看法，并容许了其它参与者的存在。 

Esping-Andersen 接着提出了福利体制理论应该包涵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探讨福利

多元（welfare mix）：国家、市场和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关系。Esping-Andersen 指出这三

元提供者的关系是一个“体制”的基础：“体制是指福利产品如何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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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方式 [18]p73”。在福利多元的框架之下，Esping-Andersen 认为第二个维度是要评估其

产生的福利后果（welfare outcomes）。福利后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显示：一是社会权利。

它是以“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为指标，表示“当一个人可以不依靠市场来维

持生计的程度”。第二个福利后果是分层化（stratification），探讨社会权利和社会阶层之间

的关系，研究“社会政策是怎样促进分层系统[18]p22-23”。 

在日后的著作里面，Esping-Andersen 对第二个维度中的社会权利进行修改。对于采用

“去商品化”作为社会权利的指标，他当初的逻辑在于：如果一个人能够不靠市场获取福利，

那么这个人必定是依靠国家福利。讽刺的是，Esping-Andersen 恰恰忽略了自己提出的福利

多元中的“家庭”。一个社会具有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并不意味着国家履行相对高的福

利责任，而有可能是家庭（特别女性）承担起了福利供给[22]。因此，Esping-Andersen 后来

加多一个社会权利的指标——“去家庭化”。它指“这样的一些政策，既能减轻个人对家庭

的依赖；又能使个人独立于家庭或夫妻的互惠从而最大化地掌握经济资源 [23]p45”。 

第三个维度是通过深描体制的历史发展，来解释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异。根据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Esping-Andersen 把体制差异的原因归结于议会中权力结构的“路

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包括三个因素：阶级动员的本质（特别是工人阶级），阶

级-政治的结盟和体制制度化的历史影响。简单来讲，单纯用工人阶级运动这个因素并不能

完全解释社会权利在各种体制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工人阶

级和其它阶层在议会中的结盟情况。另外，这个阶级-政治结盟不但一直被该体制的福利后

果（去商品化和阶层化）所强化，而且这个阶级-政治结盟反过来会通过其在议会中的主导

作用来不断地巩固原来的福利体制 [18]p29。所以，每个福利体制对外既可以保持一定的自我

特色，对内又可以路径依赖的方式保持相对的稳定。 

根据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去商品化、去家庭化和分层化）、历史发展这三个维度，

Esping-Andersen 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福利体制（见表 2）：自由主义

（liberal）、保守主义（conservative）和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tic）。由于自由主义体制

的去商品化程度最低，严重依赖于市场，因此创造了“社会二元主义”（social dualism）：

依靠补缺型的公共福利和依靠私人或职业保险的两个阶层。与之相反，社会民主体制通过排

斥私人供给，实行普惠型的福利金和服务来达到高程度的社会（性别）平等。保守主义体制

则提倡工作单位、家庭和教堂的供给，而国家则通过辅助而不是再分配的方式来保持阶层、

身份和性别的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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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三种福利体制(p85) [23] 

 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 保守主义 

家庭 

市场 

国家 

边缘 

中心 

边缘 

边缘 

边缘 

中心 

中心 

边缘 

辅助 

团结的关键点 市场 国家 家庭 

团结的关键模式 个人的 普惠的 亲缘/合作主义/国家

主义 

去商品化的程度 最低 最高 高（仅对养家糊口者）

模型例子 美国 瑞典 德国、意大利 

 

总的来说，Esping-Andersen 的福利体制理论的长处在于弥补了传统“福利国家”理论

的不足。第一个维度“福利多元”的提出使到学术分析更贴近实际情况，它承认西方国家在

福利供给中其实是可处于非中心的地位（“边缘”或“辅助”）。换句话来说，提供福利的主

要责任有可能落在市场和家庭上。第二个维度不再把“福利支出”等同于“福利后果”。这

是因为，福利后果是要研究社会权利的落实情况及其对社会阶层化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暗含

着对市场和家庭的福利供给的批判性思考。第三个维度指明路径依赖的解释作用，要求对某

个福利体制进行历史的考察，尤其议会民主里面的政治角力与整个体制的相互影响。 

 

四、香港的福利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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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ing-Andersen 的福利体制概念以及三维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香港的福利模式提供

了可行的一个方向。例如，第一个维度“福利多元”就十分适合用来解释香港的福利开支较

低的问题；第二个维度“福利后果”也使到学术分析彻底放弃对福利支出的沉迷，使香港和

西方国家能够有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比较。但是，Esping-Andersen 三维度的理论框架

仍然需要进一步修改，才能适合香港的情况。下文将会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包括：前设、

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和历史发展。 

（一） 前设 

从上文可知，发达资本主义的三种福利体制主要还是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

员国进行分析。那么，这三种福利体制是否能够同样适用于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福利模式呢？

Holiday对这个问题提出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在Esping-Andersen所讨论的三种福利体制中，

它们的社会政策已经独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甚至驾驭经济政策（社会民主体制）。

然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策却严格地从属、受制于“经济发展”这条至高无上的原则。

根据这个本质的区别，东亚应当归为第四个世界——“生产主义”（productivist）福利体制

[24]。 

“生产主义”福利体制自提出之后，得到英文文献的广泛肯定，并且常用来指代东亚的

福利模式[25]。然而，这个名称仍然过于笼统，不能够显示出每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特点来。

因此，下文要继续改进 Esping-Andersen 的福利体制理论的三个维度，使之适合香港的情

况，从而最后得出香港福利体制的特点。 

（二）福利多元 

第一个维度“福利多元”是十分适合用来解释香港政府福利供给较低的问题。一直以来，

无论港英政府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都反对增加福利支出，害怕提高税收之后会影响经济竞争

力。所以香港政府会鼓励人们先在市场和家庭中寻找支持，当市场和家庭都失败后的时候才

转向社会救助[26]。另外，尽管香港政府不重视福利供给，但并不代表它会撒手不管福利供

给。相反，香港政府会运用“规管”的手段去调控私人途径去进行提供[27]。始于 2000 年的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个退休保障制度不存在再分配的作用，强制的是雇

主和雇员对个人退休金账户进行一定的供款，日后的退休金从个人退休金账户支取。另外，

这些供款不由公营机构进行投资，而是在政府的规管和监督下交给金融行业进行托管和增

值。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为了既防止坏账的出现，又可达到繁荣金融市场、促进就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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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通过在“福利多元”上将香港福利体制和发达资本主义的三种体制比较可知，市场和

家庭分别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中最主要的福利提供者（见表 2）；然而在香港的福利

体制中，家庭和市场却同时成为最主要的福利提供者。 

 

（三）福利后果 

    前文已经分析过，第二个维度“福利后果”可以从社会权利（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和

分层化两方面来显示。由于香港的福利体制在“福利多元”中十分重视市场和家庭，因此可

以预测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的程度是十分之低。1977 年的

政府绿皮书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是用来“帮助那些最不能自助的人”，即失去工作能力

和家庭支持的老人、残疾人或穷人[29]。此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营造

出各种障碍来给申请者贴上“耻辱”的标签，例如申请程序过分繁缛、工作人员恶劣的态度、

过低的保障标准等[30]。这些障碍形成的后果是贫困群体过分依赖市场和家庭；非到迫不得

已都不愿意使用政府救助。 

在Esping-Andersen的经典著作中，对“去商品化”的检验是通过比较收入维持的社会

保障制度，如养老金和社会救助[18]。因此，能否因为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处于较低的支出

就判断“香港没有社会福利”呢？恰恰相反，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福利体制一般都设有全民性

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项目（social programs），并且还会通过资助非营利机构来举办

社会服务。例如，香港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据统计，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期间，

92%的住院床位由公立医院提供；并且超过90%的费用由政府支付。在房屋政策上，超过一

半的居民是租住公屋或者通过政府资助购买居屋。香港政府同时也为大学生的学杂费提供补

助和低息贷款[31]。难道这些社会项目就不属于广义的“福利”里面吗？ 

由此可见，如果沿用Esping-Andersen的研究角度，只从社会保障制度来考察香福利体

制的话，它所显示的“去商品化”或“去家庭化”的程度必然较为低下，接着似乎就会得出

一个结论：香港福利体制并没有较好的“福利后果”。显然，这个结论是有悖于上文的分析。

所以，只有同时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金、社会救助）和社会项目（如医疗、住房、教

育）在“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上的表现，才能有一个对“福利后果”较为全面的的评

估。总的来说，香港福利体制的“福利后果”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通过鼓吹市场和家

庭的支持，让人们不愿意依靠社会保障，从而使到福利支出能够尽可能地压低；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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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兴办“普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投资社会的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的保存和再生产。

这两方面的结合，就能解释香港为何不像西方的经验，需要不断增长福利支出来保持经济增

长和社会和谐[32]。  

至于第二个福利后果“分层化”，香港福利体制呈两极化的特点。由于香港鼓吹依靠个

人的努力来为自己的福祉“未雨绸缪”，因此长期以来并没有发展社会保险制度。直到2000

年才推行了由雇员和雇主供款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不能覆盖以往没有供款

的退休人士。所以当这些退休人员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只能够靠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制度获得

政府的救助。因此，香港的福利体制并不能扭转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趋势。香港的基尼系数

从1991年的0.476一直上升到1996年的0.518，最后甚至达到2001年的0.525 [33]。这样就引

出一个问题：香港福利体制如何保持合法性？也就是说，民众为什么会忍受和接受一个导致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的福利体制呢？下文将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四）历史发展 

前文已经介绍过，Esping-Andersen认为要解释各种体制自身的特点，必定要探讨议会

中权力的结构：工人阶级动员、阶级-政治结盟和体制制度化的历史影响。然而，这个解释

因素在香港的社会情景下就变得不适合实际了。迄今为止，香港并不存在西方式的议会民主

制度，而且劳工团体或社会民主党一直失语于政治制度中。因此，与关注发达资本主义福利

体制的议会民主不同，研究香港或东亚其它福利体制的重点应该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出发，

考察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 state）自上而下的意图[34]。 

以香港福利体制的历史发展为例。香港政府一直都利用社会政策来配合其对经济发展和

政治稳定的意图。1966-1967年的暴动之后，为了削弱当时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力以及重塑政

治的合法性，港英政府将“放任自由”（laissez-fair）的意识形态变更为“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这就改变了香港整个社会政策的框架。旨在舒缓贫穷的公共援助制度始

于1971年；公共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也随之建立，并被称为香港社会政策的

四大支柱[35]。然而，香港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内不断拒绝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建

立全民退休制度。其辩解的理由是害怕福利开支的增大会对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造成负担

[36]。 

如果说香港福利体制在历史发展上的特征是：威权政府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福利系统来

配合其发展意图；那么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的民众并没有表现出什么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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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而是“轻易地”同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呢？为什么他们不会主动地争取社会权

利，改变贫富悬殊的巨大差异，而是甘愿靠自身及家庭的力量来获取福利呢？现行英文文献

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释，而且都是与儒家主义有关。第一种解释认为，香港福利体制的这些

特征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Jones是这种“文化论”解释的代表者。她认为儒家文化倡导

“长幼有序”、重责任而轻权利，以及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福

利多元”上，东亚地区的人民会习惯性地依赖家庭和团体。反过来说，他们习惯于自求多福，

甚至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去为亲属尽照顾的责任。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个人不期望与政府达

成社会契约，更勿论通过施压政府、制订社会政策来调节社会不平等。因此Jones宣称东亚

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归到同一个类型：儒家福利国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s）[37]。 

这种“文化论”观点倾向于静止地、本质地解释东亚的福利文化；因此自提出后就受到

强烈的质疑。事实上，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儒家思想并不总是在中国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香

港的社区居民虽然仍然保留一定的家庭价值观，但是他们更向往个人权利和支持国家福利的

供给[38]。同样，台湾和香港的态度调查显示，两地在家庭照顾的议题上尽管都是倾向于个

人责任，但是它们都认为实际生活中的社会权利比预期上的少[39]。另外，西方的价值体系

——例如维多利亚价值观、美国价值观（如新教工作伦理）、甚至英国新工党的的第三条道

路——其实都与“儒家主义”在工作伦理、个人责任、家庭支持、社区互助等方面上具有相

似的道德要求[40]。如果这些西方价值体系都能孕育社会权利的话，为何具有相似元素的香

港价值观不可以呢？因此，不能武断地说独特的儒家文化使到香港不能发展社会权利。 

由于以上的批评，现行英文文献逐渐转向第二种观点来解释香港福利体制的合法性所

在。这种观点把“文化论”转变为“意识形态论”，认为是威权政府利用手上的话语权力，

启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塑造民众的认同，从而辩护、维持自己对福利体制的安排

[34]。这样，儒家主义与香港福利体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重新解释为：香港的威权政府有选

择性地挑选某些儒家的价值观来为自身的福利体制进行合理化。 

上文已介绍过，香港的福利体制自从70年代之后就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用“意识形

态论”解释，原因在于香港政府一直利用一些“花言巧语”（rhetoric）来辩护福利支出不

能增长的原因。这些“花言巧语”围绕着“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包括以家庭中心、社区

互助、孝、服从、纪律性和责任。二十世纪90年代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会福利白皮书》

指出，香港福利政策的制订需顾及这些一贯的价值观，例如“关怀家庭、力求上进、自力更

生、互相扶持、不愿意依赖‘福利’、极重视社会秩序，以及具备灵巧机智的特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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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之后，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做出类似的评论：“我们应该发扬我们传统的美德，例

如孝、人性、注重教育和勤奋。我们偏向咨询，而不是对抗” (p85)[42]。最新一份《香港社

会福利的长远规划（咨询文件）》再次沿袭了以往的价值观：“家庭应为个人的培育提供一

个扶助和关怀的环境，让他们成为社会上负责人及有贡献的市民”、“应提倡个人与家庭之

间互爱互助，建立社会支援网络”[43]。 

 

五、 结论 

   

表 3 是对本文所讨论的福利体制理论和香港福利体制特征的一个归纳。 本文通过对“福

利国家”进行批判性思考，认为该概念属于“种族中心的构建”，因此不适合用来分析香港

社会政策的特点。相反，Esping-Andersen 的福利体制理论解决了“福利国家”概念的不足，

并有三个维度——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和历史发展——去评估香港的福利体制。本文认为，

香港福利体制具有以下重要的特征： 

第一，香港福利体制的最基本特征是经济政策从属于社会政策。这个特征显著地与发达

资本主义的三种体制不同，因此它决定了香港福利体制能够自成一个类别。第二，在“福利

多元”上，香港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体制或保守主义体制不同，它同时注重家庭和市场的福

利供给。第三，欲想对香港福利体制所产生的“福利后果”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必定要先修

改Esping-Andersen的研究方法，把社会项目和社会保障同时纳入到考察范围内。香港福利

体制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保障的“去商品化”和“去家庭化”程度非常低，但同

时存在“普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这样的安排使到香港福利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社会保护框

架，令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有优异的表现。但是，香港福利体制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则是在社

会分层上的贫富悬殊，而且这个差异还在不断增长中。第四，由于缺乏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是要考察威权政府出于怎样的经济和政治的意图来发展社会政策的。

从“福利多元”、“福利后果”可知，香港福利体制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至上”这个目的而

建设，通过鼓励市场和家庭的支持，从而压低政府福利开支，减少民众对社会保障的利用。

但是，香港福利体制也会投资一些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和储备人力资本的社会项目；恰恰是这

些社会项目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政治上，为了获得整个福利体制的合法性、征得民众

的同意，威权政府有意片面地选取“自力更生”、“关怀家庭”、“服从”等儒家主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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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为整个福利体制的设计和维持进行辩护。 

简单地说，香港福利体制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对经济发展极端崇拜的威权政府；这个威

权政府结合市场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成为独特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不断经过树立和

宣传，令到民众接受香港福利体制的现状，即：极度依靠市场和家庭的福利供给、拥有一定

“普惠型主义”的社会项目，但是却漠视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 

当对香港福利体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后，本文在结尾部分也尝试提出一些香港福利体制

对内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借鉴意义。 

第一，由于以福利支出为标志的“福利国家”概念已经失去其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内地

的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不应只盯着“福利支出”的高低，而是要将重点放在评估“福利多元”

下的“福利后果”。也就是说，内地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以是否能够落实社会权利、减少社

会两极分化为最终依归。 

表 3：福利体制的理论维度和香港福利体制特征  

福利体制的理论维度 香港福利体制特征 

 发达资本主

义福利体制 

香港福利体制 

福利多元  国家/市场/家

庭 

国家/市场/家庭 高度依赖市场和家庭；非常

有限的政府供给 

福利后果 1. 社会权利  

A. 社会保障 

（去商品化、 

去家庭化） 

 

1. 社会权利 

A. 社会保障 

（去商品化、  去家庭化）

B. 社会项目 

（去商品化、  去家庭化）

1. 不以社会权利的落实为

政策目标 

A. 社会保障显示极低的“去

商品化”和“去家庭化”的

效果 

B. 具备一定“普惠型主义”

的社会项目 

2. 分层化 2. 分层化 不断增长的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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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议会民主的

路径依赖 

威权政府对福利系统的意

图；所运用的政治意识形态

进行辩护 

配合经济发展的目的；市场

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相结

合 

 

第二，任何一个福利体制都是与自身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因

此当内地学习香港先进经验的时候，必定要先了解这些政策背后的理念及所植根的社会背

景。否则，就会变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引入的经验极有可能是“水土不服”。例如，

香港福利体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注重市场主义和片面的儒家主义相结合，这两方面的要素是

否是现阶段内地所倡导的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党

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列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独立一节来论述“加

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

转变，力图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以往只注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到现在提

倡社会建设。因此，以“市场至上”、“自求多福”为背后理念的香港经验，如何能够融入到

内地党和政府强烈介入社会建设的背景，这是日后极有意义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三，香港的“福利多元”有力地冲击了“福利国家”概念，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拓宽

了社会政策的比较视野。然而，香港的“福利多元”是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目的是为了

维护经济发展至上的目的。如果过分地推崇着这种做法，就很有可能造成一种后果：合理化

了政府对福利责任的推卸和漠视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内地政府本身履行福利责任就不足的情

况下，继续鼓吹市场和家庭对福利的供给，必定会阻碍内地民众福利状态的提高。二十世纪

90年代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就是这样一个政策例子，其后果只会令到有服务需要的

人群因为家庭功能弱化、市场价格高企、社区组织资源缺乏、政府供给不足而没法得到满足

[44]。 

第四，要选择性学习香港福利体制所造成的“福利后果”。一方面是要积极学习香港在

社会项目方面的经验，明白“普惠型主义”的医疗、教育、住房是保持香港经济持续繁荣的

秘诀。因此，内地欲想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必须在这些社会项目上进行“投资”，而

不是视作为“负担”。另一方面，要避免香港福利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和家庭的后果。以老人

照顾的经验为例。香港无疑在院舍服务方面中拥有很多“人性化”的经验，但是不能忽视的

是香港一直以来都因为没有长远的老人照顾政策而备受批评。迄今为止，香港仍然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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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民的退休制度。即使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香港政府仍然过分强调家庭照顾，

不愿意增加对院舍的投入或者开展更多的支持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学习香港的老人照顾

经验，如果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容易只看到技术层面的好处而忽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

性。 

最后，在CEPA的合作中，内地可重点学习香港公民社会的经验。例如，香港的非营利

组织管理对内地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另外，由于香港政府的角色是“规管”多于“供给”，

所以香港政府如何处理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内地学习。然而，香港奉行的“小政

府、大市场”原则对公民社会有反作用。例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一笔过拨

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借鉴这个做法可以松绑内地非营利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

展；另一方面，这种印有新自由主义烙印的做法已经在香港显示出负面的影响，包括服务重

“量”不重“质”、忽略社会不平等、社工严重流失等。总之，内地社会管理创新在学习香

港福利体制的过程中要做到的是“去劣取精”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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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generali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s welfare regime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to mainland China.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in English, it is first argued that the concept of 

‘welfare state’ should be replaced by ‘welfare regime’. Then,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welfare regime theory - 

welfare mix, welfare outcome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are used to analyse Hong Ko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despite of some universalistic social programs existing, the combina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selected 

Confucianism has shaped Hong Kong’s welfare regime. Hong Kong’s welfare regime over-relies on the market 

and family. Thus, it fails to actualise social rights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Therefo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EPA, which is encouraging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mainland China should lear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from Hong Kong’s welfare regime in order to innovate its socia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Welfare State; Hong Kong’s Welfare Regime; Market; Authoritarianism;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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